
 

第 14 屆第 21 次勞工董事諮詢委員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1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0 時 

地 點：台中發電廠第 2 會議室 

主  席：鄧委員裕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  錄：孫錦秀 

出列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名冊 

壹、主席報告：略 

貳、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

第一案 

提案人：李代表仁南 

案由：針對每個區處區域巡修的地理環境不同，是否可以重新劃分區域

範圍﹖ 

說明： 

一、建請將區域巡修依區域環境範圍重新劃分，以利提高搶修效率及服

務品質。另一方面也可以縮短路程奔波，減少效通事故發生。 

二、因為每一個區處用戶形態不同(如都會形態或是偏鄉形態)，如果設

置的標準都一樣，那麼成立後工作搶修效率一定會有所不同。例如

一件衣服或一件褲子同樣尺寸，要每個人都適穿這樣可行嗎？所以

在此建議配電處及企劃處能否針對每個區處的地理環境重新檢討區

域巡修成立條件。以符合區域巡修成立之精神。 

5 月 22 日會議決議：請三位勞工董事及總會協助處理，本案繼續追蹤。 

6 月 25 日會議決議：請勞工董事協助與配電處溝通辦理，本案繼續追蹤 

7 月 24 日會議決議：配電處訂於本(107)年 7 月 26 日召開「研議運作中

巡修課適用「巡修課設置標準」新規定之可行性」

會議討論本案相關議題，待會後再行討論，本案繼

續追蹤。 

8 月 27 日會議決議：10 月份會議召開時請人力資源處、企劃處、配電處

派員與會說明，本案繼續追蹤。 



 

9 月 27 日會議決議：10 月份邀請相關單位說明，本案繼續追蹤。 

10 月 23 日會議決議：請配電處召開會議徵詢各區處之意見、檢討已實施

方案之成效並協助有意願之區處成立巡修班，本案

繼續追蹤。 

辦理情形：配電處目前徵詢各區處意見彙整中，待彙整完畢將邀集勞資

雙方相關人員召開會議討論。 

本次會議決議： 

一、 請廖董事展平協助處理。 

二、 下次會議請配電處列席說明，本案繼續追蹤。 

 

第二案 

提案人：蔡代表水棟 

案由：建議台電公司調高評價人員職等至 15、16 等。 

說明： 

一、評價技術人員入台電公司 30～40 年終極退休只能最高評價 14 等《分

類 8 等》而且佔員額百分之 20，況且評價 13 等 15 級、12 等 15 級甚

多。 

二、評價技術人員在現場擔任高風險、核心技術的電力工作，功不可沒。 

辦法：如案由。 

7 月 24 日會議決議：移請公司勞資會議討論，本案繼續追蹤。 

8 月 27 日會議決議：本案繼續追蹤。 

9 月 27 日會議決議：本案繼續追蹤。 

10 月 23 日會議決議：本案繼續追蹤。 

辦理情形：本案前已列於本會「組織轉型因應小組」會議議程，惟因與

當次「組織轉型推動會報」議案無直接關係，且時間不及，

故本案未討論。本案擬俟適當時機再於本會組織轉型因應小

組會議中討論。 

本次會議決議：本案已於公司勞資會議中列管追蹤，結案。 



 

參、其他事項 

一、張永任委員詢問並建議: 

福利總會為因應未來組織轉型，擬處分該會所屬不動產乙案(長安東

路「華仁長安大廈」之房屋產權)，近日網路上有人瘋傳福利會要

「賣祖產」的訊息，且相關回應文越描越黑。目前福利會業務係由

本會主導，建請本會應伺機向會員充分說明、澄清，以免損及福利

會及本會令譽。 

 

二、崔國立董事聲明: 

對於台電公司核能部門擬成立「台電國際技術服務(股)公司」乙

案，事關同仁權益，本人將於相關場合中表達個人看法如下： 

(一)台電核能部門目前已盤點之具有技能，日後不得發包。 

(二)「台電國際技術服務(股)公司」運用台電公司之技術、設備、

人員，應先訂立收費規則!。 
 

肆、 散會 

 

備註：下次會議預定於本會四樓會議室召開。 

 

 


